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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該代表之意見，提交大會之報吿書不能 

忠實表示第六委員會討論此項問題之經過情 

形。 -

埃及代表團曾就此問題，向第六委興會 

提出一決議案草案（A /C .6 /2 7 9)，其主要部 

分之文字如下：

“授權祕書長遇有聯合國人 I I 因執行職 

務遭受傷害，依公認之國際法原則，應由一 

國負責時，得向負責之法律上或事實上政府 

提出適當之要求，俾爲受害人或因而有權之 

人取得其應有之賠償。”

此項決議案草案之重要顯而易見。埃及 

代表圑認爲聯合國有提出國際要求之法律資 

格。委〖1 會曾對該問題討論甚久，但報吿書 

中未提及討論經過。

埃及代表圑提出此項決議案草案，明知 

該決議案如經通過亦能對埃及政府以及其他 

亞拉伯國家政府援用。埃及政府固準備接受 

其國際責任，因該政府並未違犯國際公法，傷 

害 聯 合 國 人 。祕書長備忘錄（A / 6 74 )所述 

之不幸事件，或係出於誤會，或係埃及政府 

無法控制之情勢所促成，或由於聯合國人員 

本身之錯誤。

該代表請求可能時於報吿書第六段與第 

七段間加入一項蓴明謂埃及之決議案草案與 

有關之修正案曾經第六委員會討論，但因未 

獲過半數之贊成票，未經通過。

該代表謂此請如不切當則將其陳述載諸 

大會紀錄，亦可認爲滿意。

第六委員會報吿线M r .  S p i r o p o u l o s  (希 

臘）答稱，渠未詳細引述埃及決議案草案之

原因計有數點。該報吿員草擬報吿書時之主 

要目的在充分說明第六委員會通過提交大會 

之決議案草案之理由，藉以便利大會之工作， 

避免重祓委員會之討論。

該報吿員如於報吿書中詳述埃及決議案 

草案，勢亦須載錄其他陳述，如祕書處法律部 

代表 M r. F e lle r就此問題所提供之解釋等。依 

此擬成之報吿書或將引起大會之冗長討論， 

此 固 M r. S p iro p o u lo s力求避免者，因此項問 

題業經委員會詳加討論。由於上述理由，故 

該報吿属未詳論埃及決議案草案。但如大會 

贊成於報吿書中有所增補，渠亦無反對之 

意。

M r. C h a u m o n t  ( 法蘭西）同意埃及代表 

對於所審議報吿書提出之意見。若干代表團， 

包括法蘭西代表團在內，均贊助埃及決議案 

草案，該代表認爲此等代表之意見應載入報 

吿書內。

該代表對埃及代表決定不將其決議案草 

案再度提出大會一事加以讚揚，並贊助埃及 

代表請增補報吿書之要求。

主席裁定第六委M 會之報吿書不能加以 

修改，建議將埃及代表之陳述載入大會會議 

紀錄。

( 主席之建議當經通過。）

M r. M a t t e s  ( 南斯拉夫）稱許多代表圑 

認爲應恢復將委M 會報吿書先提交有關委買 

會通過再提出大會之辦法。此際所發生之情 

形證明確有恢復此兩稃序之必要。

(決議案草案 ( A / 7 4 9 )經全體一致通過。） 

( 午後五時五十五分散會。)

第一百七十次全體會議

*九四八年十二月T O日星期六午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 r. H . V . E v a t t  (澳大利亞）

九十五.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報吿書第 
二章:第二及第五委員會報吿 
書 (A/737 及  A/745)

第二委M 會報吿員M r.  M o e  (那威）提出 

該委員會報吿書（A/737)並宣讀有關之決議 

案草案。

該報吿書第二部特別論及世界各地經濟 

建設之各方面，及委員會對該項問題所負之 

責任。所提各決議案草案中，有四項草案業 

經委員會通遞，並載在報吿書內。

報吿書第三部載有委員會對該等決議案 

討論經過之撮要。

報吿員提請大會注意第三十四節。因伊 

拉克代表曾提議增加一段，說明大會贊同經 

濟曁社會理事會之決議案一六七 (七），並希

望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立卽採取步驟，以利建 

設貸款之貸予。波蘭代表提議將伊拉克修正 

案加以修正並主張明確規定貸款戰炎國家， 

及說明該銀行尙未採取必要措施，以協肋開 

發落後國家及戰炎國家之經濟建設。報吿書 

第三十四節卽敍述當時討論之結果。

M r. M o e 提請大會注意報吿書第三十六 

節 ，該節係規定請祕書長諮商各專門機關後 

向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提具報吿書說明祕書處 

及各專門機關爲硏究開發落後國家全部經濟 

建設問題所採之步驟。當時曾有提議將該節 

作爲決議案中之一部分者，惟後僅決議將之 

載入報吿書內。

第五委 1 4會 報 吿 員 M r_  M a c h a d o  (巴 

西 ) 宣讀該委員會報吿書 ( A / 7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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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 r u t iu n ia 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謂蘇聯代表圑已一再認爲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對於目前國際經濟問題拒絕認眞考 

慮 ，尤以對於戰炎國家及開發落狻國家之經 

濟建設爲最。

第二委員會決議案草案（甲）係建議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繼續並認眞考慮開發落後國家 

之經濟建設問題。蘇聯代表圑以爲該決議案 

草案措辭雖屬籠統，但足能促使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認眞注意現有之國際經濟問題，尤以 

戰炎國家之經濟復興及開發落後國家之經濟 

建設等問題爲最。因此，蘇聯代表圑擬投累 

贊成該決議案草案。

同 時 Mr. A rutiunian提請大會特別注意 

該決議案草案第四段，該段係申望國際復興 

建設銀行迅速採取步驟，以利各國經濟發展 

貸款之早E丨貸予，並尤應儘早貸予經濟發展 

落後之國家。蘇聯代表M 認爲該段應特別說 

明該行自成立以來迄未充分注意發展落後國 

家之經濟發展問題一事。

世人咸知該行乃係美國外交政策之工 

具。就一個國際龃織而言，此誠屬反常現象， 

惟適足議:明該行爲何不採給予世界各國财政 

棱助之廣泛政策，而僅專予經濟上業已開發 

之國家財政援助之故。該行着重政治先於經 

濟實違反聯合國憲章之責成。該行又對許多 

國家作政治上之歧視，尤以對東歐國家爲 

著。

決議案草案第四段忽視上述重大& 陷及 

國際銀行公然破壤聯合國原則之行爲；但蘇 

聯代表圑對之則未加忽視。惟因鑒於該決議 

案草案已提具積極建議，或有激勵經濟曁社 

理事會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完成有益工作之 

可能，故蘇聯代表圑擬投票贊成決議案（甲）。

Mr. G h a u v e t  ( 海地）謂第二委員會在會 

議中，對於供給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技術協助， 

冀其更多貢獻世界經濟消费需要一事業已認 

爲非常重要。

發展落後國家並非馬歇爾訐劃所擬援助 

之對象，因馬歇爾計劃之目的僅在援助戰炎 

國家之經濟復興。是以該等發展落後國家之 

建設與開發工作，惟賴國際銀行，尤以私人 

資本爲最。但現能作私人投資者因鑒於目前 

之世界情勢及若干國家以戰 f ?闕係或現有之 

政治社會趨勢而對彼等採取敵視態度之結果 

咸感不安，致裹足不前；其結果，有使世界 

經濟發展轉趨阻滯之虞。

聯合國旣以改善全世界之生活稃度爲職 

志，復知其在此方面之努力將有助和平之維 

持 ，故對此種令人遺慽之現象自不能漠然視

之。吾人應儘量謀求各種方法以吸引拒不投 

資之資本，該等方法並應由下屆大會加以審 

議。由審議結果而通過之規定，或可引起闕 

係國家簽訂某《保障公約，藉以保證給與私 

人資本長期投資所必需之安全，以開發尙未 

開發之资源。

世界上因戰爭造成經濟阻滯之廣大地 

域 ，應能供此笟活動大事擴充。國家貨款政 

策 ，僅係一有欠完備之臨時辦法。倘長此以 

柱缺少私人投資勢使無力應用現代技術方法 

以從事經濟發展之國家，處境益趨困難，此 

— 事實適足惡化世界現有之危機。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應設法商定一種互相 

保障之辦法，一方而足以祛除資本家對於私 

人企業有被收爲國有之疑懼，另一方面並能 

祛除國家主義政府對於有受靈斷資本控制之 

憂慮。

—俟刻在海地之聯合國經濟委員會提出 

報吿後，海地代表圑卽將考慮應否將此問題 

列入下屆大會議事0 程。惟目前則擬投票贊 

同第二委員會適所提出之報吿。

M r .  R e y  ( 比利時）稱比利時代表圑贊成 

經濟援助開發落後國家之原則，並將投票贊 

成第二委員會之決議案草案。

但渠提請大會注意此等決議案在預算方 

面所將引起之問題。比利時代表團未曾接受 

第五委員會之建議，並將於預算書二讀表決 

前竭力使槪算降至較爲合理之數額。

大會現有三種不同之預算提案。第一種 

係以祕書長之槪算爲根據，規定該項經費爲 

美金三四八，〇〇〇元。第二種 ( A / 7 4 5 )係第 

五委員會最後所通過者，規定其經費爲美金 

二八八，◦ 〇〇元。第三種 (A /735)亦已提交 

大會，乃係行政曁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提 

案，內中規定一九四九年該項經費爲美金八 

五，〇〇〇元。比利時代表圑認爲最後一項提 

議最爲合理，應予通過。

一九四八年度聯合國預算爲美金三千五 

百萬元；而一九四九年度之槪算已達美金四 

千五百萬元。此係一巨大之增加，値茲會員 

國行將擔荷额外負擔之際一 T尤以財政負擔 

爲然—— 其欲設法限制費用自屬事理之常。

再者，當第五委員會決議不採納行政曁 

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提議時，情況頗屬離 

奇。第五委員會係以二十六票對十一禀通過 

該決議案，棄權者十。若將此事加以硏究，則 

知構成此二十六票多數之國家，；其對聯合國 

預算之分攤比額共爲百分之一〇 .二三，而反 

對該案及棄權之國家，意卽欲使一九四九年 

度預算減小者，其共同分攤比額幾達總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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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九十。是以決定用款之國家並非出款之 

國家。

比利時代表圑認爲此乃反常現象，質言 

之，卽係危險現象。比利時之分攤比額達平 

均水準，故覺有應作此言之資格。比利時更 

感覺關於預算問題之表決程序將來當有須加 

更改之一曰，縱不完全依各國分攤比額以爲 

決定，至少應在某種限度內作爲根據，如此 

庶可避免上述現象之重生，卽規定用費者僅 

係擔負其中極小部分之國家是也。

比利時代表團認爲第五委員會二讀預算 

時，應一致同意通過諮詢委員會之建議案。基 

於此項保留條件，該代表圑擬投票贊成第二 

委員會之決議案草案。

Mr. S anta  C ruz (智利）認、爲第二委員會 

在本屆大會期間所完成之工作，驟視之下或 

以爲無足輕重。

該委員會所提之決議案草案誠然爲數無 

多，且僅有四案係與其議事日程之主要項目 

有關，卽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報吿書之第二 

章。

此種印象誠屬大謬不然。事實上第二委 

員會所擔任之工作極爲重要。該委員會所作 

之討論深富高度技術意味，而討論之問題，對 

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聯合國本身均極關重 

要。

笫二委員會對於世界經濟之一般趨勢審 

議尤多。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採取之措施，均 

經該委員會予以詳細硏討，在討論之過程中 

具見讜言宏論，且充分表現責任意識與積極 

精神。國際質易有關問題之在一國際組織中 

加以討論，且由本組織全體會員國及東歐各 

國代表參加，尙以此次爲創舉。

嚴重之糧荒問題亦經該委員會愼重加以 

討論。該委員會對於經濟建設之基本問題，復 

曾長期進行重要硏究。大會現有之四決議案 

草案，俱足具體證明該委員會希望聯合國採 

取有效率有組織之行動，以促進全世界開發 

落後區域之經濟進步。

第二委員會之所以認爲無需向大會作進 

一步之具體建議者，蓋因鑒於下述事實所致， 

卽頒發必要指示之正當機構，亦卽執行憲章 

第九章所訂任務之合格機構，乃係經濟曁社 

會理事會及其常設各職司委員會，以及其區 

域經濟委員會而尤以其區域經濟委員會爲 

然。吾人應使世界輿論明瞭聯合國爲建立並 

改進國際合作制度所作之努力，此種合作制 

度以部分或全部解決當今普遍經濟問題之手 

段 ，或能消除或至少減輕未來之戰爭危機。

第二委員會建議大會通過四項有關經濟 

建設之決議案草案。智利代表圑對於聯合國 

爲欲改進開發落後國家及區域之經濟結構而 

採之任何行動，均認爲有予以全力支持之責 

任，現敬盼大會一致通過該四項草案。

惟在通過該四項草案以後，經濟曁社會 

理事會始負有進一步積極審議開發落後國家 

經濟進步之盤個問題及速審設置中東經濟委 

員會事宜之任務。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自將以 

迅速認眞之精神執行該等任務當無疑義。經 

濟曁社會理事會在此方面所採取之任何措 

施 ，智利代表圑均認爲有盡力予以支持之責 

任。

Mr. Santa C r u z溯憶第一屆會議時大會 

業已考慮藉技術援肋以促進經濟建設之問 

題，並通過決議案五十二（一）及五十八（一）。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在此方面亦曾力求遵循大 

會在該二決議案中所給予之指示。

惟因祕書長繙乏可動用之款項，致迄今 

在經濟方面尙無法提供任何可觀之援助；結 

果乃使大會及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此問題所 

通過之各決議案，失去實際之價値。

大會現有之決議案，俱以補救此種現象 

爲目的。該數決議案爲大會所認可之目的規 

定實施之辦法。Mr. Santa Cruz促請比利時代 

表注意此點。同時該數決議案中他 含 若 干  

業經妥善硏究及措辭謹愼之指示。至於提供 

此種技術協助辦法之實際問題，亦已顧到。

第二委員會爲完全表明其願望該項計劃 

早日實現起見，在其報吿書內待設專段，說 

明其對於;IT書長於一九四九年中在技術協助 

方面所應提供之服務之意見。由祕書長關於 

實施之實際可能性上作之指示視之，該段 

足以說明該委員會業已認爲一九四九年度有 

設置三個調査圑及九十名硏究獎助金之必 

要。惟第五委員會於脸聽諮詾委員會之意見 

後所建議之指撥款數實已將硏究獎助金名額 

減至六十名。智利代表雖不完全信服第五委 

員會贊成在最初組織階段中（在相當限度內 

亦卽爲試驗階段）卽行限制技術協助服務所 

持之預算方面之理由，惟渠仍擬考慮及之。

比利時代表前謂闕於撥款問題大會獲有 

三種提議。惟事實上僅係一種卽第五委員會 

之提議是也。祕書長之槪算書爲第五委員會 

硏究該問題之基礎，而行政曁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之提議亦然。第五委員會之建議經妥 

愼硏究後始予通過，所有相關因素俱已考盧 

及之。

比利時代表曾謂當時投禀贊成該項建議 

之會員國之攞款比額，總共僅估聯合國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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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極小部分，故認爲該案無甚價値，但 Mr. 
S a n ta  C r u z 表示不能接受其所持之論點。

第五委員會所舉行之表決，係以各國法 

律地位平等爲基礎，而非以各國對聯合國預 

算攤款多寡爲基礎。美國爲攤款最多之會員 

國，但美國代表從未具有此種意見。倘比利 

時代表希望預算二讀時重行討論該問題，則 

前投票贊成該建議案之國家自將維辯其觀 

點 ，而其觀點業經大會二主要委員會依照民 

主稃序加以通過。

智利代表深信大會最後必能批准第二委 

員會一致通過之決議案草案。世界多數開發 

落後國家均已遭遇嚴重問題，其中有爲某數 

國所特有者，有屬普遍性者，但俱由於經濟發 

展遲緩所造成。吾人爲維議世界和平計，應 

立卽採取步驟覓取解決該等問題之道。

現有之世界情勢，已明顯表示經濟危機 

影響政治與社會不安至如何程度。當今之經 

濟情勢，一如其他極端危險之情勢，咸足引 

起戰审，惟前者可由大量增加世界生產一法 

而改善之。

若干國家爲求增加生產而需要因本國製 

造不敷供應，或因價格過昂，致難獲得之種 

種設備與機器。該等國家亦需要資本及經過 

訓練之人工。

聯合國在此方面原能亦應能擔任重要任 

務；聯合國可普遍傅播某等國家所需要之知 

識，並普遍傳播生產方法及現代技術。

M r. S a n ta  C r u z 所請求批准之決議案，乃 

係一種實際可行並且合理之計劃，其目的在 

於推進經濟方面之發展。

M r .  M a c h a d o  ( 巴西）謂比利時代表適所 

提出之程序問題確係一極重要之問題。比利 

時代表曾聲明保留在第五委員會二請預算時 

重行討論指撥必要款項以施行第二委員會決 

議案草案（丙）之問題之權利。巴西代表a 認 

爲該草案旣包含在目前討論之報吿書內，故 

大會現倘通過此報吿書，則該決議卽屬定議， 

雖第五委員會亦不能重予審議。

聯合國之附屬:機關不能後審大會之決 

議。一切必要因素，如有關於該項問題之政 

治、經濟及預算方面之知識，俱爲大會所有， 

故大會之決議卽爲最後之決議不容苒加更 

易。大會在某方面之決議倘爲一成不變，其 

在他方面之決饑自亦不可視爲臨時性質。巴 

西代表圑礙難承認大會一方面核准第二委員 

會報吿之決議爲 - 一成不變之決議，而另一 

方面則謂該項計劃之預算規定之通過僅屬暫 

時性質。

因此，巴西代表圑礙難捺受比利時代表 

圑之建議，並認爲大會目前實已遇到一極重 

要之程序問題。

Mr. A u g e n t h a l e r  (捷克斯拉夫）追述： 

捷克代表圑在第二委員會曾支持波蘭及其他 

代表圑之努力，且其本國代表團亦曾提一決 

議案草案（A /C .2 /1 55)，促請國際復興建設 

銀行迅卽採取步驟，以展開其對迄今尙未獲 

得援助之開發落後或戰炎國家之活動。捷克 

代表團當時之努力未收成效。第二委員會所 

提之決議案草案，主要雖係渉及經濟建設問 

題 ，但捷克代表圑亦擬投禀贊成，以示其對 

開發落後國家之同情。惟捷克代表團希望第 

二委員會之決議案，應將給予戰炎國家財政 

方面之援助。

Mr. WlLGRESS (加拿大)稱加拿大代表圑 

本不擬參加對第二委員會所提決議案草案之 

討論。渠因身爲第五委員會主席，故認爲應 

對巴西代表所提出之程序問題略致數語。

渠擬指陳：巴西代表對第五委員會之權 

力及職責所發表之觀點，實違反渠本人以該 

委員會主席資格所作之裁定根據該項裁定， 

議事規則決能限制第五委員會最後審査聯合 

國預算槪算之權力或職責。

大會各會員國咸知第五委員會尙未完成 

其對於一九四九年度槪算之審議，故 Miv 
W ilgress前已裁定，謂迨第五委員會得對槪 

算加以最後決定時，該委員會自可向大會自 

由提出認爲適當之建議。

主席謂將來審議預算書時，自須由全體 

會議予以批准。第五委員會之決議與其他任 

何委員會之決議相同，旣均須經大會批准，故 

認爲該問題實無繼續討論之必耍。

渠將關於開發落後國家經濟建設之決議 
案草案（甲）（A /7 3 7 )提付表決。

決議案草案（甲）經以五十一票對零票通 
過 ，棄權者無。

主席旋宣讀關於設置中東經濟委員會之 

決議案草案（乙）案文。

決議案草案（乙）經以五十二票對零票通 
過 ，棄權者一。

Mr. A r u t iu n ia 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謂蘇聯代表圑承認祕書長經聯合國 

會員國之請求有編製經濟建設計劃之權。惟 

蘇聯代表圓認爲對此亟應說明決議案草案 

( 丙）第四段第（四）分段之重要與適當。根據 

該分段規定 ••外國不得以技術協助爲手段，而 

對關係國家之內政作經濟政治方面之干涉， 

該項技術協助亦不得附帶任何政治性之條 

件。該項協助僅能給予政府，或經由政府而 

給予之，其目的乃在適應各關係國家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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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蘇聯代表M認爲施行該項計劃所需之 

費用，應由實際獲得技術協助之國家擔負之。 

故蘇聯代表團反對決議案草案（丙）由聯合國 

供給必要款項之規定。蘇聯代草圑認爲聯合 

國之任務非在資肋該等計劃，而在確保向各 

國提供公正寶貴之協助。蓋聯合國旣非銀行， 

亦非經濟基金會也。

Mr. Arutiunian結謂：蘇聯代表圑在原則 

上支持技術協助計劃，惟在決議案萆案 (丙） 

付諸表決時則將棄權。

主席旋將決議案草案（丙）提付表決。

經唱名表泱結果如下：

主席抽籤拈定由智利國名開始，依次唱

名。

贊成者：智利、中國、哥侖比亞、古巴、丹 

赛、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v阿比西尼 

亞、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 

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 .亞、盧森 

堡、墨西哥、荷蘭、紐西蘭、那威、巴基斯坦、巴 

拿馬、巴拉圭、祕喾、菲律賓、蘇地亞拉伯、瑞 

典、敍利亞、土 I丨:其、南非聯邦、英聯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葉門、阿富 

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緬 

甸、加拿大。

棄權者：捷克斯拉夫、波蘭、烏克蘭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南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

決議案草案（丙）經以四十七禀對零票通 

過 ，棄權者六。

主席當宣讀決議草案 (丁 )案文。 .

決 議 草 案 （丁）經以四十五票對二票通 

過 ，棄權者六。

M r. M achado  ( 巴西）謂：渠所提出之程 

序問題尙未獲得解答，而關於第五委員會之 

權力問題亦迄無決議。故巴西代表圏請求對 

該問題發表法律意見。渠復謂：技術協助問 

題已經大會決議，此後倘非大會另有決定，任 

何委員會均不得對此問題重行討論。

九十六 . 老人權利宣言:第三委員會報 
吿書(A/751)

主席因第三委員會報吿員缺席，故親自 

宣讀報吿書及決議案草案案文。

M r. A rce  (阿根廷）謂改進工人及貧民 

生活狀況乃係阿根廷政府近年來所主要關切 

之間題而自現政府執政以來尤以爲然。現政 

府已通過若干1 /惠社會之法律，以適應勞工 

階級之需要。又工資業已提高，生活狀況亦 

較前改善。

但阿根廷尙欲在社會改革上作更進一步 

之發展，現正致力擴充其社會安全辦法，俾 

全體人民均受其利；兒童由於父母之捐款，業 

已得到保護，老人則由於其一生勞苦工作，亦 

已享有受保護之權利。目前之趨勢乃欲對所 

有兒童及老人，無論其是否符合社會安全法 

之要求，均予保障，此種趨勢更因Mrs. Peron 
之努力而突飛猛進，渠對於保護貧窮待濟之 

人民之工作始終竭力爲之未嘗稍髒。

阿根廷代表圑提出老人權利宣言草案 

(A /G .3 /2 1 3 /R ev. l )之目的，原爲證明其對於 

社會改革之關切，並希望聯合國之專門機關 

審議阿根廷所已採取之措施。

Mr. A r ce最後希望大會通過第三委員會 

關於老人權利之決議案草案 ( A / 7 5 1)。

第三委員會所提之決議案草案經以四十 

八票對零票通遇，棄權者一。

九十七 . 訓練行政人員之國際設備：第 
五委員會報吿書(A/746)

第五委員會報吿員Mr. Machado ( 巴西， 

宣讀該委員會報吿書及決議案草案（A / 7 « )  
案文。

Mr. Rey  (比利時）指陳：該決議草案係 

以二十一票對十八票而獲通過者，其贊成票 

數僅較反對票數略多數票。故該案迄今尙未 

獲得聯合國多數會 t 丨國之支持。因鑒於此， 

吾人似應使該案贊成及反對二方各略述其意 

見。

比利時代表圑反劉該決議案草案，並盼 

大會將之否決。惟比利時代表團承認該案提 

案人具有高尙意旨，且不認爲該案純屬無用， 

更不認爲毫無興趣。比利時代表圑對於奠定 

該草案基礎之專家工作，亦同樣表示讚佩。 

惟比利時代表團認爲該案在原則方面有若干 

應嚴加反對之處。第一應予反對者，卽辦理 

行政訓練之國際機構之創設，並不在聯合國 

應承擔之工作範圍內。倘其宗旨係在給予官 

吏® 良之國際訓練，則該案或有可以接受之 

餘地；惟卽令如此，亦尙有其他機關，如聯 

合國教育科學文化龃織，國際行政科學協會， 

及國際財政協會等，其檐任此項任務實遠較 

聯合國本身爲愈。但此案之意旨乃在訓練官 

吏以爲各該國家之用。憲章中絕未提及此類 

工作。憲章第一條稱聯合國將維持國際和平 

與安全並發展國與國間之友好關係，但其目 

的非在改進各國內部之行政工作。此係一種 

廣泛職務，非聯合國應擔承者也。

此次如造成先例，則後果將無窮盡。聯 

合國如設立行政訓練之國際機構，以應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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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需要，則其他國家亦可請求設立國際訓 

練機構，訓練經濟學家、財政專家、工稃師、 

建築家、與醫師。倘若如此，則轉瞬之間本 

龃織之預算卽有增加十倍、百倍之必要。比 

利時代表圑礙難接受此一計劃。該代表團認 

爲聯合國不應成爲一從事社會協助之龐大機 

構 ，因此類職務應屬於如國際勞工組織，世 

界衞生龃織，及糧食農業龃織等各專門機關 

之職權範圍以內。

第二，比利時代表團認爲聯合國目前應 

集中精力從事主要之工作，卽政治工作是，當 

今之國際關係絕難令人滿意，本紐織允宜以 

改善此等關係爲主要之工作，而不應流爲一 

處理瑣細之靡大機構，反置世界和平大業於 

不顧。

比利時代表旋卽提出預算方面之意見。 

渠以爲癦及聯合國預算逐漸增大而感焦灼， 

不得謂之計較錙珠，行同商賈。反之，如前 

所言者，以他人之款而濫設機關，則眞正爲 

商賈之行也。關於此點，渠更謂，比利時代 

表圑並無意在表決用費時提請採用依照各國 

攞款多寡以定表決權之制度。此種制度與各 

國政治平等之觀念事實上殊難相容。比利時 

代表圑僅請求將各國在用費方面之基本不平 

等加以調盤，並對聯合國各會芻國之財政能 

力亦至少略加顧及。

M r. R e y 指陳，預算現不斷增大一事。渠 

特別促請大會注意：全體會員國，尤以戰時 

遭受慶略者爲然，均在遭遇預算方面之困難。 

故本龃織自身不能不有所犠牲。條約登記事 

宜原爲憲章指定由本龃織擔承之任務，而關 

於條約登記之經费，上週卽遭駁斥。聯合國 

倘無充分款項以執行其應負之任務，則更不 

應另舉不急之政。

渠最後謂：聯合國爲一-新興之組織，在 

行政方面尙未獲得甚高權威，而其行政工作 

亦未必盡善盡美足爲舉世之矜式。

比利時代表團認爲最好卽將該事項發還 

原先提議硏究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辦理。惟 

該事項業經硏究，故自宜將硏究結果提交該 

理事會，俾其加以審議，而有所決定。但大會 

倘以爲對此提案之原則須立卽加以決定，則 

比利時代表圑當投禀反對該決議案草案。

第五委員會報吿員M r.  M a c h a d o ( 巴西） 

對於比利時代表之重論該事項，表示詫異，蓋 

第五委員會對於比利時代表圑之意見業已儘 

量加以採納。

渠不擬重述第五委員會討論該事項之經 

過 ，但僅擬說明下列一點。比利時代表在第 

五委員會稱，該事項應發還經濟曁社會理事

會，因該理事會係首先莾議該問題者。但比 

利時代表忽略一事，卽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已 

通過決議案一三二 (六），認爲該事項涉及一 

般政策及預算問題，惟大會始有權處置云云， 

故該問題實已爲大會所據有。再者大會爲聯 

合國在經濟社會方面之最高機關，當然有權 

直接或經由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採取行動。

第五委員會在以二十三禀對十禀否決比 

利時之提案後，曾進而審議若干解決辦法。 

該委H 會曾討論原則上之問題，卽聯合國應 

否協助各國政府訓練行政人員。預算問題亦 

已加以討論。若干代表圑對於聯合國在憲章 

第九條與第十條規定下所可採取之措施咸抱 

極狹隘之觀點。彼等似忽略一事，卽憲章第 

五十五條及第六十六條（第二項）對經濟及社 

會合作方面俱已規定廣泛之權力。

但許多其他代表圑咸以爲欲從事經濟建 

設，則必須先行剷除一大障礙，卽合格行政 

人員之缺乏是。該等代表圑指陳聯合國在協 

助各國政府訓練行政人員一事上，可獲得兩 

租: 效果。第一，可使合格服務國際龃織人員 

之數目增加，致能改善祕書處人S 之地域分 

配情况。第二，此項工作足以改進聯合國關 

於經濟問題所作決議案之實施。事實上聯合 

國之任務不惟在通過關於經濟及社會進步之 

決議案；且在創造可以實施該等決議案之環 

境。

關於此項工作之實施，第五委員會曾有 

多毛, 建議，惟最後僅採取其中需費最少者(僅 

— 萬六千美元)，卽祕書長本人所提之建議是。 

事實上若干代表圑雖認爲巴西代表K 之方案 

具有效用，但力稱因鑒於一九四九年度預算 

之困難，該項方案應待一九五〇年時再行應 

用。故該委 *1會之所以否決印度，美利堅合 

衆國或委內瑞拉之提案者（嗣巴西代表圑復 

以之爲自有之提案而重新提出），決非由於比 

利時代表圑對憲章第九條所作之狹義解釋。

M r.  M a c h a d o結稱第五委員會之決議案 

草案雖不能盡滿人意，但爲表示妥協精神起 

見 ，渠之代表圑業已予以接受。渠希望大會 

批准該項報吿及其中需費最少之決議案草 

案。

M r.  R e n e  M a y e r  ( 法蘭西）願說明法國 

代表圑對於大會現有決議案草案所以未贊助 

之故。

法國代表團固深知行政人員問題之重 

要。法國早有並仍有公立及私立之訓練機構， 

專事訓練法國及外國行政人員歷多年所。法 

國代表並不反對創設訓練機構以訓練行政人 

員。但誠如比利時代表所言，熏栗關鍵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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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應在各國分設行政人M 訓練機構， 

抑或僅設一國際訓練機構。

法國代表認爲此一問題尙未加以充分審 

議。該決議案草案中似含有矛盾，卽決定在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尙未考慮設立步驟以前卽 

於現階段設一國際訓練機構，因此該草案尙 

未屆提付表決之時。

法國代表提議將該決議案草案略加修 

正，俾便予以贊助。渠之修正案卽係將第一 

段删去而以第二段代之，又第二段之 “該•一 

機構 ”字樣，應另以“--國際訓練行政人員機 

構 ”字樣。
渠認爲在決定設置該一機構以前最好先 

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對此問題加以硏究。 

(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第一百七十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 TO八年十二凡四 Q 星期六千後三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 r .  H . V . E v a t t ( 澳大利亞）

九十八. 繼續討論訓練行政人員之國 
際設備：第五委員會報吿書 
(A/746)

主席宣稱，關於此一項目之討論已吿結 

束 ，大會卽將表決第五委員會之決議案草案。

M r. R en e  M a y e r ( 法蘭西）向主席提出程 

序問題謂：是日午前法國代表圑在第一百七 

十次全體會議上對該決議案草案曾提有修正 

案，但因時間關係，致未能將之分發。渠謂 

大會倘不克表決其修正案，卽請將該決議案 

草案逐段付諸表決。屆時法國代表圑將投票 

反對第一段，而提議將第二段略加修正。

主席謂：法國代表圑之提此修正案與議 

事規則，尙無不合之處。

M r. R ene  M a y e r  ( 法蘭西）謂：法國代表 

團提議將第二段修改爲：

“關於設置國際訓練行政人員之詳細辦 

法 ，應由祕書長提請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加以 

, 審議。”

主席裁定謂法國代表團修正案雖非以書 

面提出，但仍可由大會議處。

第五委R 會報吿員M r. M a c h a d o ( 巴西） 

謂：法國修正案與前比利時決議案草案相同， 

比國草案旣經以二十三禀對十票爲第五委員 

會所否決。故依照議事規則規定，渠礙難接 

受法國修正案。

主席裁定，謂適所提出之間題，事實上 

並非稃序問題，其要旨乃在證明大會全體會 

議之意見與第五委員會並無不同。大會事實 

上可以修改或撤消委員會之決議。渠稱擬循 

法國代表之請求，將該決議案草案逐段提付 

表決，並謂惟有在第一條被删餘之條件下法 

國對牮案第二段所作之修正案始屬有效。

主席當將決議案草案 ( A / 7 4 <3) 逐段提付 

表決。渠謂應玻利維亞及委內瑞拉二國代表 

圑之請求，將以唱名方式表決第一段與第二 

段。

第一段經唱名表決，情形如次：

主席抽籤祜定由祕魯國名開始依次唱

名。

贊成者：祕魯、菲律賓、蘇地亞拉伯、美 

利堅合衆國、鳥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 

利亞、玻利維亞、巴西、緬甸、智利、哥侖比亞、 

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 

埃及、薩爾芄多、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 

拉斯、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墨西哥、尼加拉 

瓜、巴拿馬、巴拉圭。

反對者：波蘭、瑞典、鳥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維埃社會義共和國 

聯盟、英聯王國、南斯拉夫、比利時、白俄羅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捷克斯拉 

夫、丹麥、法蘭西、泳島、印度、盧森堡、荷蘭、 

紐西蘭、那威。

棄權者：暹羅、敍利亞、土洱其、阿富汗、 

屮國。

該決議案草案第一段經以三十票對十九 

票通過，棄權者五。

第二段經唱名表泱，情形如次。

主席拈籤拓定由瓜地馬拉國名開始依次 

唱名：

贊成者：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冰 

島、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墨西哥、尼加 

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土耳其、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鳥拉圭、委內瑞拉、 

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狭利維亞、巴西、 

緬甸、智利、哥侖比 .亞、哿斯大黎加、古巴、多 

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希 

臘。

反對者：荷蘭、波蘭、烏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 

斯拉夫、比利時、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捷克斯拉夫。

棄權者：盧森堡、紐西蘭、那威、蘇地亞 

拉伯、暹羅、瑞典、敍利亞、南非聯邦、加拿大、 

中國、丹麥、法蘭西。


